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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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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北京友邦前景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北京友邦前景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和             （以下简称“乙方” ）本着互利互惠、资源共享的原则就建立咨询项目合作关系一事双方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1、 双方合作的原则为：诚信自愿、资源共享、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2、 双方合作的宗旨是：通过甲方的公司运作平台，创造更多项目合作机会，双方共同获益。

3、 甲方授权乙方为公司的兼职“营销咨询师”，提供公司名片、宣传资料和临时办公场所（办公位和会议室等），并使用甲方公司的名义开拓新客户，项目执行期间乙方必须接受甲方的监督，严格执行甲方的项目管理流程，双方共同努力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4、 为提升双方在营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双方开放资源给对方共享。如：乙方可以登录甲方资源库，使用甲方的案例等。
5、 乙方在和项目执行和客户拓展过程中，如需要，甲方可配合乙方进行洽谈，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6、 合作项目与客户的签约工作可以由甲乙双方共同完成，或者由甲方代表乙方完成。
7、 合作项目合同签订前的开拓工作所涉及的各项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8、 双方合作项目利益分配约定如下：

1) 双方合作项目的费用打入甲方帐户。

2) 双方合作项目签约合同的实际总额的20%(含营业税)为甲方公司的品牌使用和项目管理费归甲方留存，合同实际总额的80%作为乙方执行项目的经费归乙方使用，乙方需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等值发票。

3) 按照双方合作项目客户付款进程的相同比例实行以上分配方案。

4) 如果乙方提供客户信息，由甲方完成项目谈判和项目执行，签约合同实际总额的20%为乙方所得，但需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等值发票；合同实际总额的80%作为甲方执行项目的经费，归甲方使用。

9、 双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

1) 正式书面授权乙方使用甲方公司身份与客户洽谈合作项目。

2) 给乙方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如名片、甲方公司资料、经典案例介绍等。

3) 负责对乙方提供的合作项目合同进行指导和审核。

4) 合作项目需要时，配合乙方进行洽谈，如提供会议室、甲方公司高层领导与客户会面。

5) 在合作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与建议，随时与乙方进行沟通，进行工作上的指导。

2 、乙方

1) 在获得甲方授权后，可以使用甲方公司名称进行项目洽谈。

2) 项目合作过程中，不得损害甲方公司的名誉和形象。

3) 乙方在双方合作项目中对客户的报价、合同及各项承诺，须经过甲方的确认。

4) 双方合作项目进行中，须随时向甲方汇报项目进程。

5) 双方合作项目签约后，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的工作，并接受甲方指导。

6) 合作项目如出现违约现象，客户追究责任时，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7) 有权使用合同实际总额的80%完成合作项目，超出金额由乙方承担。

10、 保密条款

1） 乙方对从甲方获得或履行本合同所获悉的甲方商业秘密及本合同项目有保密的义务。乙方不得泄漏、交付或以其他方法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2） 乙方提供甲方的客户信息，甲方赋有为乙方保密的义务，并保证用于其他与甲方无关的场合；

3） 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合同保密条款，双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11、 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一年，自2007年   月至 2008年   月；合作期限届满前30日，双方就是否续约进行协商。

12、 本协议执行期间，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签署补充协议，对本协议进行修改。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 本协议执行期间，如出现不同意见或争议时，双方应共同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以向地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4、 出现下列条件之一时，本协议终止执行：

1） 甲乙双方协商提前解除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签订解除文件之日起终止。

2） 一方提出终止协议的执行，另一方表示同意。

3） 一方出现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15、 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北京友邦前景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乙方：




　　　　　　　　　　        

（签章）：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